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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丽市监处罚〔2024〕30 号

当事人：丽水梦凯扬池辉文具用品有限公司；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1331100MA2E42GP7Y;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化妆品批发；化妆品零售等;

住所：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丽水商贸物流城

24 幢 6 号一楼 135；

法定代表人：陈久本。

本局接到举报，反映当事人销售的牙膏上标注的标签信

息为虚假内容，要求处理。因当事人涉嫌经营虚假标签的化

妆品，本局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予以立案调查。本案经调查

取证、法制审核、处罚公告告知环节，现已办结。

经查:2021 年 12 月 8 日，举报人通过拼多多平台内从当

事人经营的“梦凯扬池辉日用品专营店”购买了云南三七花

牙膏两支（四支装），实付费用 27.38 元。

该牙膏外部标签信息如下：产品名称：云南三七花植效

牙膏；上海丹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广州分公司）出品；地

址：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顺景路 18 号；被委托方：佛山市

丰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装；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新

兴工业园A栋18号；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：粤妆20170178；

执行标准：GB/T 8372。

该牙膏标注的标签信息为虚假内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1.



第 2 页 共 4 页

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发布了消

费警示,声明该局辖区内不存在佛山市丰盈生物科技有限公

司，目前市场上所销售的标示的生产企业为佛山市丰盈生物

科技有限公司的化妆品均为假冒伪劣化妆品；2.佛山市丰盈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丹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(广州分公

司)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均无法查到，故实际不

存在这两个公司；3.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粤妆 20170178

实际为广州米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持有，不为牙膏的标注

企业所持有。

经核查，当事人经营标注虚假标签化妆品的货值金额为

27.39 元。

上述事实，由以下证据证实：

1.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 1份，证明执法人员执法资格；

2.举报信 1 份，牙膏产品照片 1 份，快递面单照片 1 份，

产品购买截图 1 份，平台内公示营业执照图片 1 份，上述图

片由举报人提供，证明当事人在销售被举报牙膏的事实，证

明案件来源情况，证明牙膏产品标注标签信息的事实；

3.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发

布的消费警示 1 份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 1

份，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粤妆 20170178 查询截图 1 份，

证明牙膏标注标签信息均为虚假；

4.协查函一份，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管局回复函 1 份，

证明协查内容与回复内容；

5.询问通知书 1 份，邮寄记录 1 份，证明曾要求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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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调查；

6.现场笔录 1 份，现场检查照片 4 张，证明无法通过地

址联系到当事人。

2024年 2月 1日至 2024 年 3月 2日,本局通过公告方式

向当事人送达了丽市监罚告〔2024〕13 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陈述、申辩。

本局认为:当事人销售标注虚假标签的化妆品行为，违

反了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（二）项“化妆

品标签禁止标注下列内容：...（二）虚假或者引入误解的

内容；...”的规定，属于销售标注虚假标签化妆品的违法

行为。

鉴于当事人被查获的产品货值小，数量少，违法行为轻

微，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较小，本局决定按照《浙江省市场

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第（三）项

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：（三）违法行

为轻微 社会危害性较小的；...”的规定，对当事人给予从

轻处罚。

综上，依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第五项

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

所得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，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法生

产经营的原料、包装材料、工具、设备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

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3 倍以上

10 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、由备案部门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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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，对违法单位

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

2 倍以下罚款，5 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：...

（五）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。”的规定，

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 10000 元。

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可以通

过手机浏览器、支付宝或微信扫一扫缴款单上的二维码，在

弹出的网页上确认缴款，缴款时可以选择银联或支付宝缴

款；也可以携缴款单到缴款单上所列的银行地址缴款。逾期

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

二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四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

之三加处罚款，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

丽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

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如果需要

通过互联网渠道申请行政复议的，可以通过手机浙里办 App

搜索“浙里复议”提出申请。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章）

2024 年 3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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